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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負清償責任。」，立法理由明確記載「鑑於社會上時有繼承人因不知法律而未於法

定期間內辦理限定繼承或拋棄繼承，以致背負繼承債務，影響其生計，為解決此種不合理

之現象，爰增訂第二項規定」，即我國繼承已改採不待繼承人主張，皆對所繼承之遺產（

包括積極財產與消極債務）負有限責任。然因同法第 1156 條及第 1156 條之 1 仍課予繼承

人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之義務，倘未為之，依同法第 1162 條之 1 及第 1162 條之 2 等規

定，則可能喪失限定利益，致繼承人清償債務之範圍不僅以所得遺產為限。 

二、上開規範係為衡平債權人之權利，固非無據，惟對於弱勢、不知法律規定之民眾利益亦不

容忽視。爰考量被繼承人死亡後，配偶、親屬等將依戶籍法規定向戶政事務所為死亡登記

，方得辦理後續稅捐申報，益徵繼承人接近戶政事務所之可能性高，故建請戶籍法主管機

關內政部宜於民眾辦理死亡登記時，以書面方式宣導正確之法治觀念、告知開具遺產清冊

陳報法院之必要性，更可載明或提供司法院陳報遺產清冊之書狀範例下載網址供民眾參酌

。 

（十一）本院廖委員國棟，鑒於行政院 22 日院會拍板增訂《野生動物保

育法》，雖讓原住民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除罪化，但如果原住

民獵捕到保育類野生動物，卻要面臨 2 萬到 10 萬元的罰鍰，不

僅違反《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9 條規範的原意，也違背蔡英文

總統推動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政策，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行政院院會為兼顧野生動物保育並維護原住民族文化，9 月 23 日通過「野生動物保育法」

第 51 條之 1 修正草案，將原住民違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明定為僅採罰款之處罰，

避免以往曾有檢方以第 41 條規定，移送地檢署及法院訴訟之爭議。 

二、本次修法雖解決了過往原住民族因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遭檢調提起訴的問題，卻未考量，

於部落生存之原住民，其經濟條件均較一般民眾差，獵捕野生動物僅為溫飽而已，雖改以

行政罰緩，倘原住民無法繳納新臺幣 2 萬~10 萬元的罰鍰，仍無法避免移送刑罰的處置，且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9 條規範，本是為保障原住民族傳統狩獵文化，再者；原住民族早

於中華民國就已存在，原本的傳統領域、獵場係因 47 年《國有財產法》公布而喪失，而後

78 年公告之野生動物保育法更剝奪了原住民族的狩獵權，直至 94 年《原住民族基本法》才

明文規定保障原住民族狩獵權，促使林務局修正相關法令，但迄今仍有許多原住民族因狩

獵而被起訴。 

三、蔡英文總統 8 月 1 日向原住民族道歉時說「我會要求相關部門，立刻著手整理，原住民族

因為傳統習俗，在傳統領域內，基於非交易的需要，狩獵非保育類動物，而遭受起訴與判

刑的案例。針對這些案例，我們來研議解決的方案。」然政府狩獵除罪化卻是建立在原住

民繳交高額的罰鍰，如此作法並非是原住民轉型正義，更是斷絕原住民族傳統狩獵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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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背的蔡總統說的原住民轉型正義的真正意涵。 

四、宗上所述，為促進族群和諧，推動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爰要求行政院重新審議野生動物保

育法，將原住民狩獵自用完全除罪，維護原住民族傳統文化！ 

（十二）本院盧委員秀燕，有鑑於莫蘭蒂颱風重創台灣，其中高雄西子

灣船隻漏油事件嚴重影響生態環境，因油漬會對如海葵、珊瑚

等礁岩生物，造成永久性的傷害。雖然目前船隻漏油依法可處

以 30 萬元以上罰鍰，然加強預防措施，提升環境保護比增加處

罰效果來得重要。爰此，為保護台灣的大自然生態，事先預防

與提升應變效率乃當務之急，本席要求行政院儘速研擬相關措

施，以便讓乾淨的環境永續長存，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說明： 

一、颱風莫蘭蒂重創台灣南部各縣，其中高雄西子灣船隻漏油事件更嚴重傷害我國在柴山西海

岸兩種特有種珊瑚，如「福爾摩沙偽絲珊瑚」和「柴山多杯孔珊瑚」。 

二、油漬會對海洋產生嚴重性的污染，尤其如海葵、珊瑚等礁岩生物，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傷害

。 

三、目前船隻漏油依法可處以 30 萬元以上罰鍰，然後續處理環境所需的金額不但更多，且需漫

長的時間才能復甦。故加強預防措施，提升環境保護比增加處罰效果來得重要，也才能讓

環境免受毀滅性的破壞。 

四、爰為船隻漏油並非單一事件，事先預防與提升應變效率乃當務之急。本席要求行政院盡速

研擬相關措施，以保護台灣的大自然生態，讓乾淨的環境永續長存。 

（十三）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國發會委員會議於去年底擬議廢止行之

有年的年度經建目標，所持理由是為避免年度經建目標壓縮施

政彈性，建請行政院重議此事，四年經建目標固然重要，年度

經建目標更加重要，萬不可因為畏懼批評而讓這項制度莫名其

妙的走入歷史，果真如此，非僅「大國發會」將成為歷史笑話

，待這種消極、不作為的思想蔓延至各部會，政府施政能力至

少將倒退十年。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國發會委員會議於去年底擬議廢止行之有年的年度經建目標，所持理由是為避免年度經建

目標壓縮施政彈性，但此一理由極為牽強，如今政黨輪替，籲請主其事者要有遠見，不要


